附件4
（一）若被监护人是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：

监护人证明

（参考模板）

兹证明  张三  （身份证号： XXXXXXXXXXX   ），男/女，于 XXXX 年 XX 月 X 日出生， 其生父是 XXX  (现健在/已故)，其母是  XXX  （现健在/已故），的法定监护人是  XX   （父母健在的，可任选父母其中一人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单位（盖章）

X年 X  月X  日

（二）若被监护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：

监护人证明

（参考模板）
兹证明  XXX  （身份证号： XXXXXXXXX   ），男/女，于 XX 年  XX月  XX 日出生， 其生父是 XXX   (现健在/已故)。其生母是  XXX  (现健在/已故）。其配偶是        （针对已婚的情况，未婚/离异可不填）。  XXX 的法定监护人是 XXX  （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十七条规定依次选择监护人)。

证明单位（盖章）

X年  X 月 X 日

